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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2民初6524号
许雪梅：本院受理原告李寅生与被告许雪梅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紫花院区第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9785号

浙江灵俞无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清城能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灵俞无抗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送达（2021）浙0106民初9785号民事判决书、缴费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2730号

尉狄：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通纬律师事务所诉被告盛
阿米、尉领华、你及浙江金江电器有限公司诉讼代理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1、被告支付原告代理费260万
元，支付利息1422174.38元（暂计自2010年11月4日到
2021年10月20日，此后到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仍需支
付，年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或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利率计算，详见利息计算清单）；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
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6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3300号

张征、新县搜斛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周文波：本院
受理（2022）浙0106民初3300号原告浙江国康医药有限公
司与被告张征、新县搜斛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周文波返
还原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组织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转普
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6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8号

任南：本院受理原告沈潮诉被告任南、林怡债权人撤
销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
0106民初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511号

杭州掌途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龙
湾永中新视野英语培训中心与被告杭州掌途科技有限公
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未领取的，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送达之日起或者公告期届满
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9月1日上午9时在浦沿
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
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614号

周洋:本院受理的原告俞铭建与被告周洋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等法
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法律
文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送达之日起或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
年9月1日上午10时在浦沿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796号

杭州避哩啪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尽微供应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避哩啪啦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本案于2022年9月5日8时40分在本院第九法
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的,将依法
缺席审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2039号

陆炯豪：本院受理原告杨波与被告陆炯豪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
文书。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14民初2039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陆炯豪自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返还杨波借款9800元，并支付以9800元为基
数自2022年5月5日起按年利率3.7%计算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的逾期利息；二、陆炯豪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
偿杨波因本案诉讼支出公告费650元。如陆炯豪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陆炯豪负担。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2793号

毛瑞豪：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邓小锋数
码产品商行诉被告毛瑞豪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案适用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因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
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租赁服务协议；2.请求判
令被告归还【9成新】i3电脑主机，并支付拖欠租金到归还
日。如被告电脑无法归还，就按原告和被告2021年12月
31号商量2600元买断，被告支付电脑押金200元，买断价
格减去押金赔偿原告合计2400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答辩期、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9月5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3392号
刘广涛（户籍地杭州市萧山区靖江街道空港国际花

苑9幢702室）：本院受理原告管仁兴诉你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小额转
普）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支付原告房租27000
元；二、被告腾空房屋。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6日13时45分
在本院义蓬法庭开庭审理，你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本院
依法审理。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482号

柴立新：本院已经受理原告俞虹与被告柴立新追偿
权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用其他方法无法
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俞虹提出诉讼请求：一、
判令被告柴立新归还原告代偿款192863.67元，并支付
原告代偿款的利息损失(从2022年4月22日起至被告实
际清偿日止，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年利率计算)；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09月0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
逾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154号

浙江天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贤忠诉
被告浙江天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22民初2154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
料，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353号

储淋峰：本院受理原告李燕与被告储淋峰离婚纠纷一
案，现定于2022年9月1日9时在本院横村第一法庭开庭审
理。因你不居住在户籍所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和三十日内。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336号

向浪先（公民身份证号码：5105251991****
611X）：原告戴海芬与被告向浪先、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慈溪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1336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799号

林咸形（公民身份号码：332626****1875）：本院受
理的原告刘国亮诉被告林咸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受
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
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
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5日9时在本院
古林巡回审判点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429号

陶凤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陶凤伟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05民初142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227号

宁波政杰基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刘邦、刘永：本院受
理原告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李裕机械设备租赁服务部
诉被告宁波政杰基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刘邦、刘永建筑设
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送达（2022）浙0205民初2227号民事起诉状副本
等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及民事风险提示书、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执法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开
庭传票等诉讼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本院定于2022年9月9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
公开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2835号

李再恩：本院受理原告方国伟与被告李再恩、中国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支公司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转普）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
判令：1.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3763171.53元，按
责任比例承担40%。2.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支公司在承保范围内赔偿。
三、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道路交通合议庭（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
区长江南路277号9号门3楼第一审判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20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道路交通合议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2424号

钱培灿（公民身份号码：3206241971****6558）：
本院受理原告汪彬彬与被告钱培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
初24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钱培灿应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汪彬彬借款49500
元。如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
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
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
1037.5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钱培灿负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大榭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400号

徐家云（公民身份号码：3411821988****2045）：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北仑国帝马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告徐家云合同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
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
书、外网查询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解除原、被告
间的营销合作协议；2.被告双倍退还奖励金15万元；3.本
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2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815号

张现民：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保宁波分公司）与被告张
现民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815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张现民赔偿原告阳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代偿款7320元，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阳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
张现民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公告
费650元，由被告张现民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直接支付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
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070号

殷西兵：本院受理原告范守好与被告殷西兵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浙0211民初107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
告殷西兵返还原告范守好借款1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75元，由被告殷西兵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殷西兵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原告范守好。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917号

陈波：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河平与被告陈波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12民初49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陈波支
付原告张河平租金2386元，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
行完毕。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陈波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52号

张世秋、康燕平：本院受理原告杨春清与被告张世秋、
康燕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212民初7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结算通知单各一份，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135号

山东宇生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2022）浙0212民初2135号]原告宁波路港通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山东宇生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12民初2135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义务告知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
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6138号

广州鑫恒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甫友与被
告广州鑫恒电器有限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广州鑫恒电器有限公司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防范虚假诉讼告
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告知书、开庭传票、小额转普通裁定书、一审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告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1日14时30分在宁波市鄞州
区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999号

李艳、胡国平：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旗星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与被告李艳、胡国平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2999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
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007号

尤国静、高思前：本院在审理原告张士远与被告李广
玖、尤国静、高思前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中，因你们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
日起3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1日14:30分在本院第九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085号

李火红：本院受理原告张月姝伶与被告李火红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1日下午2时00
分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姜山4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554号

周叔林：原告万吉传、孙建国诉被告宁波市鄞州百
优卡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周叔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答辩状、原、被告提交的补充证据、
追加被告通知书、独任审理告知书、传票等。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
29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791号

苏州初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原告甘小霞与被告苏
州初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
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本人剩余欠款107400
元。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09月
07日09:30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105号

临沂信联光缆有限公司、刘建部：本院受理原告慈溪
市亿兆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临沂信联光缆有限公司、
刘建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4105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被告临沂信联光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慈溪市亿兆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货款108690元，并支付自2022年4月11日起至实际履行
日止、以10869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被告刘建
部对被告临沂信联光缆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
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
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
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履
行期间）。案件受理费2474元，由被告临沂信联光缆有限
公司、刘建部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
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临沂信联光缆有限公司、刘建部
共同负担，因原告已预缴，故由两被告同上述判决款项一并
交付原告。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至本院观城人民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066号

佛山市均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材广州工程勘测
院有限公司、深圳市得丽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慈溪聚贤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丰炫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与被告佛山市均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材广州工程勘测
院有限公司、深圳市得丽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慈溪聚贤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82民初1066号不履行
裁判文书法律后果告知书和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
告佛山市均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材广州工程勘测院有
限公司、深圳市得丽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慈溪聚贤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连带支付原告温州
丰炫阀门科技有限公司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本金656076.80
元，并支付自2021年12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本金
656076.8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163号

谭祖成：本院受理原告王正伟诉被告谭祖成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审理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
商事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
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即时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76000元，并以76000元为基数支付自2021年9月1日起
至实际清偿日止、按月利率0.6%计算的利息（暂计算至
2021年12月27日为1641.6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依
法由审判员陈忠辉进行审理。本案定于2022年9月16
日9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杭州湾新区人民法庭第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910号

黄超:本院受理原告张德强诉被告黄超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
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291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782号

周民飞: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被告周民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27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3943号

周正文：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租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与被告周正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原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事人须知、
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
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民法
院浒山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30日14时30分
在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277号

谭元胜:本院受理原告陈娟娥与被告陈丹群、谭茜予、谭
元胜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
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2022）浙0282民初2277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陈丹群、谭茜予、谭元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协助原告陈娟娥办理将坐落于慈溪市浒山街道眉兴
路110号的不动产登记至原告名下的相关手续；案件受理费
80元，由被告陈丹群、谭茜予、谭元胜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
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887号

孙健坤（公民身份证号码3412811987****
9491）：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
被告孙健坤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送达（2022）浙0291民初887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2民初642号

蒋先斌、杨国卫、杨家祥、杨家敏、杨家米、杨家帅:本
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
心诉蒋先斌、张军、杨国卫、杨家祥、杨家敏、杨家米、杨家
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2)浙0302民初642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在三十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
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民初2157号

陈燕、陈丽：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陈燕、陈丽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3147号

叶云东、杨恩义、叶旗业: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潘桥支行与被告叶云东、杨恩义、
叶旗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浙0304民初314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02民初8551号

张伟灿：本院受理原告徐丽与被告张伟灿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402民初855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